汕尾市城区汕尾渔港管理章程（试行）
（注释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加强渔港监督管理，保障渔港设施、渔业船舶、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汕尾渔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位于本行政区内的渔港加强监督管理，维护渔港的正常秩序”以及《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渔港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渔港管理章程，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在汕尾渔港（以下简称“本渔港”）范围内的船舶及从事渔港运营管理、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涉渔乡镇船舶按照《关于印发<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汕农农〔2024〕256号）等规定执行。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以渔业为主的渔港和渔港水域(以下简称“渔港”和“渔港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设施和人员以及船舶、设施的所有者、经营者。
第三条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为本渔港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海洋综合执法部门为本渔港的监督管理机构；新港街道办事处、香洲街道办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东涌镇人民政府为本渔港的港务管理机构，新港街道办事处牵头香洲街道办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东涌镇人民政府负责各自辖区范围内渔港事务管理工作，包含设施维护、经营、污染防治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职责负责本渔港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职责对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行为依法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发改部门负责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对本渔港区域内的成品油经营许可及经营活动开展监督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本渔港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并对相关部门落实渔港区域内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bookmark: OLE_LINK2]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对本渔港区域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协助港内消防救援工作，并对渔港陆域范围的消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bookmark: OLE_LINK1]公安部门负责本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管理等工作。
城市管理和镇（街道）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本渔港陆域部分港容港貌、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供电部门按职责负责落实好本渔港区域内的用电检查、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协助管理、维护港区内其他用电设备。
住建部门、海事管理机构配合做好本渔港区域内的非渔业船舶管理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财政部门等涉及本渔港管理的其他成员单位及其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管理工作。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具体负责对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监督管理。
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以及渔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13条 县级人民政府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渔港水域管理，对国家中心渔港、一级渔港应当派驻专门人员，实施安全检查等工作，维护渔港秩序。
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渔港布局规划，会同发展改革、城乡规划、交通运输、海事、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及渔港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编制本地区渔港建设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渔港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安排相应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维护及灾后重建资金，保障渔业船舶避风、锚泊和航行等安全生产需要。
第八条 渔港航道和航标、导航、通信预警、消防等安全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渔港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与渔港相配套的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消防等设施，保障渔港的正常运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疏浚渔港港池，清理港航障碍物，保障渔港功能。
第三十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休闲渔业的安全监督管理。交通运输、海事、旅游、公安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休闲渔业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四条  本渔港位于汕尾市城区，中心地理坐标为：115°21′40″E , 22°46′14″N。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 渔港布局规划、建设规划应当体现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的原则，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并与港口、航道、防洪等相关专业规划相衔接。
第五条  本渔港总面积约506.66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约476.44万平方米（含航道、港池、停泊区、避风塘），陆域面积约30.22万平方米（含岸线、码头、装卸作业区、水产品交易区、沿港道路及渔港配套用地等），渔港港界为以下坐标点连线范围：
汕尾渔港港界坐标表（详见附件1）
	界址点
	北纬
	东经
	界址点
	北纬
	东经

	1
	22°46′34.565″
	115°20′54.774″
	60
	22°45′36.824″
	115°21′18.058″

	2
	22°46′35.971″
	115°20′56.273″
	61
	22°45′25.965″
	115°21′23.405″

	3
	22°46′34.762″
	115°20′57.373″
	62
	22°45′21.822″
	115°21′27.261″

	4
	22°46′35.911″
	115°20′58.817″
	63
	22°45′20.597″
	115°21′29.952″

	5
	22°46′31.038″
	115°21′03.452″
	64
	22°45′15.958″
	115°21′37.289″

	6
	22°46′30.752″
	115°21′03.114″
	65
	22°45′15.013″
	115°21′38.257″

	7
	22°46′29.603″
	115°21′04.099″
	66
	22°45′14.229″
	115°21′46.440″

	8
	22°46′28.413″
	115°21′03.085″
	67
	22°45′12.710″
	115°21′46.556″

	9
	22°46′23.610″
	115°21′07.160″
	68
	22°45′12.450″
	115°21′49.859″

	10
	22°46′21.486″
	115°21′07.160″
	69
	22°45′12.896″
	115°21′50.910″

	11
	22°45′49.462″
	115°21′35.841″
	70
	22°45′12.381″
	115°21′53.350″

	12
	22°45′46.897″
	115°21′39.169″
	71
	22°45′12.757″
	115°21′55.860″

	13
	22°45′46.357″
	115°21′42.989″
	72
	22°45′14.955″
	115°21′57.248″

	14
	22°45′53.618″
	115°22′06.114″
	73
	22°45′14.140″
	115°21′59.115″

	15
	22°45′56.351″
	115°22′08.832″
	74
	22°45′11.025″
	115°21′58.129″

	16
	22°46′00.258″
	115°22′09.627″
	75
	22°45′13.814″
	115°21′59.947″

	17
	22°46′06.072″
	115°22′06.653″
	76
	22°45′11.917″
	115°22′02.634″

	18
	22°46′10.587″
	115°22′05.243″
	77
	22°45′10.301″
	115°22′03.426″

	19
	22°46′22.833″
	115°22′04.220″
	78
	22°45′08.246″
	115°22′05.100″

	20
	22°46′35.570″
	115°22′06.460″
	79
	22°45′09.258″
	115°22′07.464″

	21
	22°46′39.316″
	115°22′06.344″
	80
	22°45′07.506″
	115°22′12.086″

	22
	22°46′40.494″
	115°22′23.440″
	81
	22°45′04.662″
	115°22′14.068″

	23
	22°46′40.379″
	115°22′36.600″
	82
	22°45′03.368″
	115°22′13.594″

	24
	22°46′39.587″
	115°22′39.425″
	83
	22°45′03.445″
	115°22′12.281″

	25
	22°46′36.265″
	115°22′44.426″
	84
	22°45′02.441″
	115°22′08.728″

	26
	22°46′35.531″
	115°22′47.285″
	85
	22°45′04.759″
	115°22′04.170″

	27
	22°46′36.033″
	115°22′50.217″
	86
	22°45′13.784″
	115°21′46.437″

	28
	22°46′31.538″
	115°22′47.705″
	87
	22°45′14.646″
	115°21′38.601″

	29
	22′46′32.722″
	115°22′43.561″
	88
	22°45′21.830″
	115°21′25.197″

	30
	22°46′34.491″
	115°22′39.218″
	89
	22°45′25.075″
	115°21′22.957″

	31
	22°46′36.224″
	115°22′38.343″
	90
	22°45′23.607″
	115°21′20.278″

	32
	22°46′37.917″
	115°22′38.893″
	91
	22°45′28.010″
	115°21′16.802″

	33
	22°46′38.726″
	115°22′35.408″
	92
	22°45′36.268″
	115°21′16.455″

	34
	22°46′39.039″
	115°22′14.163″
	93
	22°46′32.533″
	115°22′49.074″

	35
	22°46′37.106″
	115°22′08.690″
	94
	22°46′30.486″
	115°22′48.400″

	36
	22°46′19.577″
	115°22′05.868″
	95
	22°46′32.184″
	115°22′48.988″

	37
	22°46′08.600″
	115°22′07.299″
	96
	22°46′31.187″
	115°22′48.796″

	38
	22°46′04.306″
	115°22′09.805″
	97
	22°46′30.442″
	115°22′49.159″

	39
	22°46′03.183″
	115°22′10.264″
	98
	22°46′24.625″
	115°22′47.181″

	40
	22°46′00.003″
	115°22′10.813″
	99
	22°46′24.370″
	115°22′46.242″

	41
	22°45′52.149″
	115°22′06.232″
	100
	22°46′12.355″
	115°22′42.086″

	42
	22°45′46.287″
	115°21′46.478″
	101
	22°46′11.947″
	115°22′41.638″

	43
	22°45′48.944″
	115°21′34.994″
	102
	22°46′12.267″
	115°22′41.350″

	44
	22°45′57.384″
	115°21′27.580″
	103
	22°46′24.640″
	115°22′45.532″

	45
	22°46′13.034″
	115°21′13.528″
	104
	22°46′24.982″
	115°22′45.266″

	46
	22°46′22.182″
	115°21′04.772″
	105
	22°46′25.465″
	115°22′45.213″

	47
	22°46′24.249″
	115°21′03.193″
	106
	22°45′53.383″
	115°22′31.902″

	48
	22°46′27.914″
	115°21′01.295″
	107
	22°45′54.696″
	115°22′25.336″

	49
	22°46′24.041″
	115°20′32.885″
	108
	22°45′58.558″
	115°22′15.835″

	50
	22°46′23.687″
	115°20′34.293″
	109
	22°46′03.850″
	115°22′11.798″

	51
	22°46′22.740″
	115°20′36.278″
	110
	22°46′05.955″
	115°22′11.837″

	52
	22°46′21.684″
	115°20′37.142″
	111
	22°46′12.223″
	115°22′16.985″

	53
	22°46′20.645″
	115°20′38.066″
	112
	22°46′14.100″
	115°22′23.419″

	54
	22°46′18.189″
	115°20′38.830″
	113
	22°46′12.672″
	115°22′27.223″

	55
	22°46′15.162″
	115°20′37.151″
	114
	22°46′08.465″
	115°22′30.635″

	56
	22°46′01.219″
	115°20′39.693″
	115
	22°46′07.384″
	115°22′33.377″

	57
	22°45′39.899″
	115°20′49.916″
	116
	22°46′07.654″
	115°22′35.560″

	58
	22°45′39.936″
	115°21′15.146″
	117
	22°46′06.972″
	115°22′38.237″

	59
	22°45′36.540″
	115°21′17.229″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渔港陆域、水域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渔港建设规划确定。跨县、市行政区域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6条  渔港的水域、陆域范围一经确定不得擅自更改。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渔港的性质、功能和范围；确需改变的，应当征求专家和渔民等公众的意见，并报渔港建设规划原批准机关批准。渔港建设规划原批准机关批准前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七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从事经营行为须获得许可事项登记的，要向相关部门获得许可证，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执照，方可从事渔港经营活动。
参照依据：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
第五条　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申请人方取得商事主体资格。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商事主体名义从事商事活动。
第六十五条　法律、法规规定食品摊贩经营、农民销售自产或者未经加工的农副产品等无需办理商事登记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须依法办理商事登记，遵守渔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并服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职能部门的管理，负责制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3]参照依据：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
第五条　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申请人方取得商事主体资格。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商事主体名义从事商事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船舶、海上设施因防台风、风暴潮等紧急情形需要进入渔港避险的，本渔港经营主体和渔港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为其提供便利，不得拒绝。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渔港经营者应当依法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承担渔港的日常维护，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渔港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渔港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执行。
船舶因防台风、风暴潮等紧急情形需要进入渔港避险的，渔港经营者应当为其提供便利，不得拒绝。
第九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第十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应当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承担渔港日常维护，并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使用国家规定的经营票据。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渔港经营者应当依法公布经营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承担渔港的日常维护，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渔港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渔港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渔港从事危险品作业的，应当向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八条　船舶在渔港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货物，必须遵守国家关于危险货物管理的规定，并事先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第十二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使用渔港水域进行作业的，除依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外，应当报请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九条　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除依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外，应当报请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后，应当事先发布航行通告。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影响通航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十三条  禁止在渔港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禁止在渔港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
第14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应当按照核定功能使用渔港设施，配备相应的人员、设备，并保证渔港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助航、导航、通信、消防以及防波堤、护岸等渔港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的，应当及时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本渔港安全生产管理纳入汕尾市城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牵头协调本渔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新港街道办事处牵头香洲街道办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东涌镇人民政府加强本渔港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员队伍建设。相关村民委员会应协助做好本渔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渔业安全生产预警预报体系和应急救助体系，健全渔业安全生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渔港和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渔业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具体负责。
第十六条  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指导新港街道办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香洲街道办事处、东涌镇人民政府等制定渔港防台风预案，细化遇强台风港内停泊的船上人员转移上岸预案。防台风期间，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新港街道办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香洲街道办事处、东涌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应按防台风预案履行职责。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启动安全生产应急救助预案的，渔港、渔业船舶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渔港及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不得强迫从业人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十七条  防台风期间，本渔港经营主体应服从本渔港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须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在发布防台风相应警报后，港区内停止装卸货、运输及交易活动。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款 渔港内的船舶必须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对水域交通安全秩序的管理。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启动安全生产应急救助预案的，渔港、渔业船舶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渔港及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不得强迫从业人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渔业船舶不得超过核定的航区或者抗风等级航行和作业。
第十八条  港内发生火灾、沉船、碰撞等应急事件时，本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调度在港船舶协同救助。港内船舶应服从调度。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渔港内的船舶、设施发生事故，对海上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有权对其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启动安全生产应急救助预案的，渔港、渔业船舶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渔港及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不得强迫从业人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十九条  本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应指导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制定《渔港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实施，组建消防管理网络；区消防救援大队应加强对渔港消防管理的指导和监管工作。
参照依据：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领导责任。
《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渔港消防船的业务指导，监督渔业码头、渔港内油库、渔业船舶修造等单位及在港渔业船舶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应安排人员值班，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接到报告的渔港管理部门应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接到相关指令的相关部门、单位和船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启动安全生产应急救助预案的，渔港、渔业船舶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渔港及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不得强迫从业人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渔业船舶船员在渔业船舶航行、作业和停泊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避碰规则、安全操作规程和值班守则；临水作业时，应当穿着救生衣。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渔业船舶发生事故或者遇险的，应当立即向海上搜救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或者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接到报告的单位，应当迅速核实情况，组织救助，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或者通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船长予以警告，并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扣留其职务船员证书3至6个月；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船长证书：
（一）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办理签证而未办理签证的；
（二）在渔港内不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对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秩序管理的；
（三）在渔港内停泊期间，未留足值班人员的。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燃放烟花爆竹和进行电、气、焊等危害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未经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批准，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应责令当事责任人限期清除、纠正，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在渔港内进行明火作业；
（二）在渔港内燃放烟花爆竹。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第二十二条  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及时打捞清除。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个人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涉及航道管理机构职责或者专用航标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通报航道管理机构或者专用航标的所有人：
（一）助航标志或者导航设施位移、损坏、灭失；
（二）有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沉没物、漂浮物、搁浅物或者其他碍航物；
（三）其他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异常情况。
第二十三条  渔港内成品油供应站(点)、船舶等供油行为，应在辖区内注册登记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许可的企业并符合安全管理要求。严禁无证无牌加油站(点)、车、船在渔港区域从事非法加油活动。未经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不得进入渔港水域。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卸。
第二十四条  爱护渔港助航、消防等各种公共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消防、助航、导航标志等渔港设施。发现航标漂失、移位、受损或侵占、损坏渔港设施的，损坏者应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
不得在渔港区域内擅自设置有碍安全的标志，不得建造影响安全的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影响通航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助航、导航、通信、消防以及防波堤、护岸等渔港设施；造成渔港设施损坏的，应当及时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个人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涉及航道管理机构职责或者专用航标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通报航道管理机构或者专用航标的所有人：
（一）助航标志或者导航设施位移、损坏、灭失；
（二）有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沉没物、漂浮物、搁浅物或者其他碍航物；
（三）其他妨碍海上交通安全的异常情况。
第二十五条  在渔港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影响通航的，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影响通航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二十六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水上娱乐等妨碍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严禁从事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在安全作业区、港外锚地范围内，禁止从事养殖、种植、捕捞以及其他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作业或者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 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禁止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入境管理法》有关条款。
第二十七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并对经营活动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责。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　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第二十八条  本渔港管理有关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完善渔港智能电子监管设施设备配置和应用，建立完善船舶进出卡口制度，加大对船舶的安全核查管理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渔港建设，鼓励渔业生产采用节能、环保、高效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促进现代渔业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服务水平。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九条  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渔港环境保护相关规定，防止对渔港水域及其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在渔港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渔港安全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参照依据：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第五条第三款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所辖区域内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调查处理依法由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在渔港区域范围外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渔港安全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三十条  本渔港经营主体不得向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筑垃圾、油类和油性混合物及其他污水等废弃物；不得从事可能污染渔港水域、环境的作业活动，报废的船舶不得在渔港水域范围内停泊。
船舶垃圾应当分类后交由具备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不得排入渔港水域。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渔港经营主体应加强管理，设置污物围栏等防护措施，及时清理，防止污物进入渔港水域。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任何个人和未经批准的单位，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
第七十九条第一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任何船舶及相关作业不得违法向海洋排放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含有毒有害物质污水、废气等污染物，废弃物，压载水和沉积物及其他有害物质。
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和船舶清舱、洗舱作业活动的，应当具备相应的接收处理能力。
第八十五条第三款 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拆解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足够的用于处理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设施，使该设施处于良好状态并有效运行。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
第三十一条　沿海大中型港口应当建立船舶废弃物集中处置设施，实行船舶废弃物集中处理。
船舶及海上生产作业不得违反规定向海洋排放含油废水、压载水、废弃物、船舶垃圾及其他有害物质。
来自有疫情港口的船舶，其垃圾、生活污水、压载水等污染物应当按规定向检验检疫部门申请处理。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报废的渔业船舶不得继续用于渔业生产活动，不得在渔港水域内停泊。报废的渔业船舶应当在渔业主管部门监督下，在适当的场所予以拆解或者销毁。
第三十一条  应当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电，严禁私拉乱接岸电。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批准，安装、使用电网的，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第三十二条  应爱护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渔港绿化设施，严禁在渔港边乱堆乱放杂物或违法搭建。
参照依据：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刻划、敲钉、折枝、剥损树皮等损坏树木的；
（二）损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供排水等绿化设施的；
（三）以树承重、就树搭建的；
　（四）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五）违规停放机动车辆、堆放杂物的；
（六）非法采石、取土的；
（七）以水泥、沥青等硬化树穴的；
（八）违反有关规范截除树木主干、去除树冠、破坏树木根系的；
（九）其他破坏城市绿地及其设施和绿化植物的行为。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 在渔港区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影响通航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施工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三十三条  渔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尽快报告，由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牵头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参照依据：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第五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所辖区域内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调查处理依法由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第六章  船舶进出渔港管理
第三十四条  船舶、海上设施进出渔港应当遵守渔港管理章程、避碰规则和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等规定，向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报告手续，并接受安全检查。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接受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安全检查；船舶应当按照指定区域在渔港水域内停泊，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的管理办法》
第三条 渔船应当在进出渔港前主动报告，船舶所有者和船长为渔船进出渔港报告第一责任人，对报告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第一款 大中型（船长 12 米及以上）海洋渔船进出渔港实施航次报告；小型（船长 12 米以下）海洋渔船、内陆渔船进出渔港实施不定期报告；长期不进出渔港的渔船实施不定期报告。
第六条第二款 不定期报告是指在休（禁）渔结束后首航次和配员情况、习惯作业区域及停泊区域发生变化时实施的报告。
第三十五条  船舶、海上设施在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应当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追越、争档抢位和在航道内锚泊。公务船在执行应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船舶进出港口、锚地或者通过桥区水域、海峡、狭水道、重要渔业水域、通航船舶密集的区域、船舶定线区、交通管制区，应当加强瞭望、保持安全航速，并遵守前述区域的特殊航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国家公务船舶在执行公务时进出渔港，经通报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可免于检查。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应当对执行海上巡视任务的国家公务船舶的靠岸、停泊和补给提供方便。
第三十六条  港澳台渔船及非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应根据规定向边检、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等相关部门报告，各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监督检查和服务工作。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船舶进出渔港应当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接受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安全检查；船舶应当按照指定区域在渔港水域内停泊，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进出我省渔港的非渔船应当参照本办法向渔港所在地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七条  船舶、海上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责令其停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未向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渔港内的船舶、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担保的；
（五）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认为有其他妨害或者可能妨害海上交通安全的。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渔业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一）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二）发生水上安全生产事故，有关手续未办结的；
（三）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妨害水上航行安全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渔业船舶进出渔港报告的管理办法》第九条 渔船应当始终保持船载通导终端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故意屏蔽、关闭、损毁，确保渔船能够准确定位。因设备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定位的，视为不符合安全适航条件，应当立即向管理部门报告。

第七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八条  在渔港水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处理。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　渔业船舶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向就近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报告，并在进入第一个港口48小时之内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递交事故报告书和有关材料，接受调查处理。
第十七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对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和其他沿海水域渔业船舶之间的交通事故，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判明责任，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九条  渔港水域内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调解处理，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因渔港水域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沿海水域发生的渔业船舶之间的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调解处理；调解不成或者不愿意调解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渔港有关管理规定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理。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　拒绝、阻碍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具体负责对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以及渔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港和渔业船舶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本章程由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解释。
参照依据：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渔港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渔港管理章程，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
第四十二条  本章程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本章程如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规定不一致时，以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规定为准。
第四十三条  本章程于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附件：1.汕尾渔港港界图
2.汕尾渔港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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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汕尾渔港港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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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汕尾渔港功能区划图
[image: 汕尾渔港功能区划图(2)_00]
image1.png
WREABIEA LK

[T} v 0 v i

IR IARSE

HREEEERE
£33 0GCS2000 PREZE 14°
WHIR 1:10000 fil: 506, 66/
A 476,440 23 30. 220





image2.png
ARBBBIES LK

)

WEBBEAREIE
EX3 6CS2000 PRBY 14°
WHIR 1:10000 i 506, 66/
K& | 4764409 Hh& 30. 2204





